数智化实验室共建协议

甲方：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横街26号
法定代表人：

乙方：四川华腾公路试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南片区西源大道4229号
法定代表人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省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厅认定四川华腾公路试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腾公司”）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公路养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川交函〔2023〕211号文件）依托单位。为推动研究中心发展，加大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研发力度，确保成果有效服务行业发展，按厅《四川省“十四五”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和标准化规划》中关于“加大重大创新平台建设”的要求，甲乙双方本着“创新服务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共建“数智化实验室”达成以下共识。
一、合作内容
（一）数智化实验室主要在公路养护管理领域探索创新，开展公路智能监测、健康诊断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以及养护管理技术等研究。
（二）乙方负责数智化实验室的创建和运行，甲方为数智化实验室发展提供工作条件，指导研究工作开展，并根据数智化实验室研究需求，按规定提供研究工作所需数据，保障数据的外部安全。

（三）乙方在数智化实验室部署的研究设备产权为乙方所有，研究设备使用和相关研究成果由双方共享，研究形成的知识产权为双方共有。
（四）乙方仅限于开展专项研究工作时，拥有甲方所提供数据的使用权，不得擅自用于其他用途。在研究工作期间，乙方严格数据管理，保障数据使用安全，不得扩散或泄漏甲方数据。

（五）甲方按规定提供4名以内乙方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工作餐。

二、保障措施

双方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作会、专题会等方式，积极在公路养护管理领域探索创新。

三、合作期限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五年。期满后可根据合作情况协商续签。

如遇不可抗力或重大政策调整，双方可协商终止协议。

四、保密要求

双方对在合作过程中获知的对方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及其他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，未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披露。

五、争议解决

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协议不作为甲乙双方向对方主张权利的依据，包括但不限于缔约过失责任、违约责任等。

（二）双方不得利用本协议进行违规、违法活动。如有一方违约并沟通无效，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。若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实现合作目的，甲乙双方均可解除合同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。
（三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（四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五）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年 月 日

乙方：四川华腾公路试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年 月
